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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将环保产品检测机构资质审查管理工作移交你会管理的

函（环办函〔2006〕342号）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： 根据《

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发

〔2004〕16号）的规定，环保产品检测机构资质审查确定为

改变管理方式、不再作为行政审批、实行自律管理的项目，

应移交到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自律管理。 经研究，我局决定

将环保产品检测机构资质审查管理工作转移给你协会，由行

政审批转为自律管理。 你协会应积极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，

充分利用现有管理资源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制定

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，规范管理程序和运行机制，按照公开

、公正、公平、严格、规范、高效的原则，切实做好环保产

品检测机构资质审查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